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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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獲授的信用評級 

 

 

本公告乃由申萬宏源（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標準普爾

全球評級（「標普」）對本公司授予「BBB」長期及「A-2」短期發行人信用評級。

如標普在同日發佈的新聞稿所述，本公司的長期評級展望屬穩定。該等評級並不

構成購買、出售或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的推薦建議，且該等評級可由標普隨時撤

銷、下調或撤回。 
 
上述信用評級僅供參考用途而不作任何其他用途。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不可對本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加以任何依賴。本

公司任何股東或潛在投資者如有疑問應向專業顧問徵求意見。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由八位董事組成，其中吳萌女士、郭純先生、 
張劍先生及梁鈞先生為執行董事；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吳永鏗先生、 
郭琳廣先生及陳利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局命 
申萬宏源（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梁鈞 


